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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发〔2018〕94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曩宋阿昌族乡建档
立卡贫困户房屋改造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

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：
根据2018年12月13日梁河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研究决定，现将我县2018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调减资金100万元中的36万元下达你乡（该资金属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），整合用于曩宋阿昌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改造项目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
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对项目的实施负总体责任，由于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务必高度重视，及时成立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项目领导小组实施机构，集中精力，精心组织，抓紧实施。
二、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
严格按照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扶贫开发目标、任务、资金、权责“四到县”工作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梁政发〔2016〕85号）文件要求，扶贫办抓好项目管理，财政局抓好资金管理。
三、部门职责
审计局对项目实施、项目资金的使用履行监管职责。
四、相关要求
请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于通知下发之日起7日内，将项目实施方案抄送县扶贫办审定后报县人民政府，待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组织评审批复后实施。项目实施单位逾期不报实施方案，县人民政府将收回项目资金重新分配。
上报实施方案具体联系人：李维新，联系电话：13759220089，邮箱：943567043@qq.com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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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、县纪委监委。
       县财政局、扶贫办、审计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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